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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89            证券简称：*ST 文化         公告编号：2022-237 

 

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部分全资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2年10月3日，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部分全资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公

司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提供财务资助概述 

为推进公司预重整事项的尽快顺利开展，解决公司及部分全资子公司目前存在的

不同程度拖欠员工工资的问题，公司拟自筹款项用于支付职工债权(含职工薪酬和社会

保险费用等)，通过临时管理人账户支付至部分全资子公司的相关员工，其中：支付至

全资子公司潮州市长城世家瓷业有限公司总金额不超过320万元，支付至二级全资子

公司潮州市长城世家贸易有限公司总金额不超过3万元，支付至二级全资子公司德祺

陶瓷(广东)有限公司总金额不超过100万元，前述合计支付总金额不超过423万元；实

际支付职工债权金额经公司及相关子公司与人社部门审核确认后发放。前述事项构成

公司向部分全资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各相关子公司的还款事宜后续根据实际情况另

行安排。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及其指派的人员具体经办前述事项。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

对前述事项发表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公司章程》等的

相关规定，本次向部分全资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且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第 2 页 / 共 6 页 

㈠潮州市长城世家瓷业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潮州市长城世家瓷业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5100304075511P 

3、注册资本：18,004.900000万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成立时间：2014年05月27日 

6、法定代表人：谢建歆 

7、住所：潮州市枫溪蔡陇村蔡尾片3号A幢厂房 

8、营业期限：自2014年05月27日起 

9、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生产、销售：各类陶瓷制品及陶瓷配套相关的藤、竹、木、铁、布、

革、树脂、聚脂、橡胶、玻璃、五金、塑料、不锈钢制品；加工、销售：珠宝首饰；

手表销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文具用品零售；工艺品销售(象牙、犀角及其制

品除外)；建筑材料销售；卫生洁具销售；家居用品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煤炭

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木材销售；家具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

设备零售；计算机系统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

的教育培训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0、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潮州市长城世家瓷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11、主要财务数据：至2021年12月31日，潮州市长城世家瓷业有限公司总资产

28,812万元，总负债30,665.8万元，净资产-1,853.8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1,438万元

，净利润-10,651.6万元 

12、资信情况：“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潮州市长城世家瓷业有限公司于2022

年5月25日被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列为被执行人，案号为(2022)粤0511执恢311号，

执行标的额为26,259,92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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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与公司的关系：潮州市长城世家瓷业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14、上一会计年度财务资助情形：上一会计年度(2021年度)，公司不存在向潮州

市长城世家瓷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㈡潮州市长城世家贸易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潮州市长城世家贸易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5100MA51MKE6X2 

3、注册资本：1,000.000000万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成立时间：2018年05月07日 

6、法定代表人：丁海盛 

7、住所：潮州市枫溪区蔡陇大道长城公司办公楼第三层 

8、营业期限：自2018年05月07日起 

9、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陶瓷制品销售；家居饰品销售；工艺品销售(象牙、犀角及其制品除外

)；包装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卫生洁具销售；家居用品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

金属材料销售；木材销售；家具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农产品

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

计算机系统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

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0、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潮州市长城世家瓷业有限公司持有潮州市长城世

家贸易有限公司100％股权 

11、主要财务数据：至2021年12月31日，潮州市长城世家贸易有限公司总资产631.2

万元，总负债160.7万元，净资产470.5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9.9万

元 

12、资信情况：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未显示潮州市长城世家贸易有

限公司被列入被执行人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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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与公司的关系：潮州市长城世家贸易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潮州市长城

世家瓷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即潮州市长城世家贸易有限公司系公司二级全资子

公司 

14、上一会计年度财务资助情形：上一会计年度(2021年度)，公司不存在向潮州

市长城世家贸易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㈢德祺陶瓷(广东)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德祺陶瓷(广东)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5100MA577A6L84 

3、注册资本：500.000000万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成立时间：2021年09月26日 

6、法定代表人：李晓光 

7、住所：潮州市枫溪区蔡陇大道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B幢首层厂房 

8、营业期限：自2021年09月26日起 

9、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日用陶瓷制品制造；卫生陶瓷制品制造；特种陶瓷制品制造；建筑陶

瓷制品加工制造；建筑陶瓷制品销售；特种陶瓷制品销售；卫生陶瓷制品销售；金属

基复合材料和陶瓷基复合材料销售；玻璃、陶瓷和搪瓷制品生产专用设备制造；新型

陶瓷材料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制造(象牙及其制品除外)；铸造用造型材料销

售；卫生洁具制造；密封件制造；地板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新型膜材料制造；

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非金属矿及制

品销售；技术玻璃制品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合成材料销售；模具销售；模具

制造；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玻

璃制造；家居用品制造；家居用品销售；家具制造；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

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木材销售；家具销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金属结构

销售；金属结构制造；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计算机

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

造；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教育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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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0、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潮州市三江陶瓷原料有限公司持有德祺陶瓷(广东

)有限公司100％股权 

11、主要财务数据：至2021年12月31日，德祺陶瓷(广东)有限公司总资产233.2万

元，总负债253.6万元，净资产-20.5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20.5万元 

12、资信情况：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未显示德祺陶瓷(广东)有限公司

被列入被执行人的相关信息 

13、与公司的关系：德祺陶瓷(广东)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潮州市三江陶瓷

原料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即德祺陶瓷(广东)有限公司系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 

14、上一会计年度财务资助情形：上一会计年度(2021年度)，公司不存在向德祺

陶瓷(广东)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三、本次财务资助的风险防范措施 

潮州市长城世家瓷业有限公司、潮州市长城世家贸易有限公司、德祺陶瓷(广东)

有限公司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或二级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财务管理、生产经营、重

要人事安排等具有完全控制力。 

公司当前处于预重整阶段，本次财务资助系公司自筹款项用于支付职工债权(含职

工薪酬和社会保险费用等)，通过临时管理人账户支付至部分全资子公司的相关员工，

实际支付职工债权金额经公司及相关子公司与人社部门审核确认后发放，风险可控，

资金流转不存在安全隐患。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向全资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系公司自筹款项用于支付职工债权(含职工

薪酬和社会保险费用等)，通过临时管理人账户支付至部分全资子公司的相关员工，实

际支付职工债权金额经公司及相关子公司与人社部门审核确认后发放，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同意本次财务资助事项。 

五、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发表了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鉴于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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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已于2022年9月19日对公司启动预重整程序，为使预重整期间公司继续经营且预

重整进展顺利，解决公司及部分全资子公司目前存在的不同程度拖欠员工工资的问题

，公司自筹款项用于支付职工债权(含职工薪酬和社会保险费用等)，通过临时管理人

账户支付至部分全资子公司的相关员工。前述事项构成财务资助情形，用途为用于公

司继续营业而应支付的职工债权(含职工薪酬和社会保险费用等)，符合公司实际经营

需求，有助于预重整活动的推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前述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向部分全资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六、至目前，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情况 

至本公告披露时，公司除前述财务资助外，不存在其他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亦不存在逾期未收回财务资助的情形。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不超过423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1.48％。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0 日 

 

 


